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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要开展人民调解？人民调解发挥着什么作用？
人民调解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是我国独创的化解矛盾、消除纷争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具有扎根基层、分布广泛、灵活便捷、不伤和气等特点，历来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发挥着“第一道防线”的作用，被国际誉为“东方之花”
人民调解的作用就是通过人民调解组织对大量民间纠纷的调解，使纠纷当事人平等协商、互谅互让，化解矛盾、消除隔阂，防止矛盾激化，有助于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生活秩序和工作秩序，促进安定团结，维护社会稳定。
二、人民调解有没有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是2010年8月28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为完善人民调解制度，规范人民调解活动，及时解决民间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法律保障。
三、哪些事情可以进行人民调解？
（1）有明确的被申请调解人。
（2）有具体的调解要求。
（3）有提出调解申请的事实依据。
四、哪些情形下不能进行人民调解？
（1）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由有关部门管辖处理的；
（2）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或正在审判的；
（3）一方当事人不同意调解的；
（4）已构成犯罪或构成违反治安管理处罚行为的；
（5）已经申请基层人民政府处理或处理完毕的。
五、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应当遵循哪些原则？
（1）在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调解；
（2）不违背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
（3）尊重当事人的权利，不得因调解而阻止当事人依法通过仲裁、行政、司法等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
六、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能不能收费?
按照《人民调解法》的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七、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如果不能履行，该怎么办?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对调解协议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督促当事人履行约定的义务。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当事人之间就调解协议的履行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发生争议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依法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
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无效的，当事人可以通过人民调解方式变更原调解协议或者达成新的调解协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当事人对调解协议申请进行司法确认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哪些材料？
(1) 司法确认申请书;
(2) 调解协议；
(3) 身份证明；
(4) 资格证明；
(5) 与调解协议相关的财产权利证明等证明材料；
(6) 双方当事人的送达地址、电话号码等联系方式。
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
人民法院在办理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案件中，不收取费用。
九、哪些情形下人民法院不予司法确认？
（1）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或者不属于接受申请的人民法院管辖的；
（2）确认身份关系的；
（3）确认收养关系的；
（4）确认婚姻关系的。
十、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有什么区别？
(1)调解的性质不同。司法调解是一种法定的诉讼程序，是诉讼内的调解;而人民调解并不是诉讼的必经程序，是非诉讼的调解活动。
(2)调解的范围不同。司法调解的范围是法院所受理的所有民事案件和刑事自诉案件。人民调解的范围主要限于民间纠纷。
(3)调解达成协议的效力不同。司法调解一经达成协议，即发生与法院判决同等的法律效力，对双方当事人都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和强制力。人民调解达成的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但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如果一方不履行协议，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请求基层人民政府处理，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调解协议达成后，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可以自调解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确认调解协议有效的，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